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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PC桶装水、瓶装水采购比选文件
编号：HDGF-SFLHG-GKZB-2025-HW05
各单位：
由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分公司因日常生活需采购PC桶装水、瓶装水，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对PC桶装水、瓶装水进行公开比选。欢迎贵公司前来报价，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 标的物：
项目一：PC桶装水，水年度预估量：51000桶，以实际送货数量结算；
项目二：瓶装饮用水，555ml±10ml年度预估量 55000瓶（需定制瓶身外包装）和388ml±10ml年度预估量6100瓶，均以实际送货数量结算。
二、比选人：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三、具体内容及要求：
1.标的物工艺条件及要求：
1.1工艺条件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备注

	PC桶装水
	18.9L
	

	瓶装饮用水   555ml±10ml
	     ml（需定制瓶身外包装）
	后期商讨外包装
	

	瓶装饮用水  388ml±10ml
	    ml
	
	



1.2要求：
中标方须搬运至比选人指定点位的办公室或储藏室
中标方须从比选人指定点位回收桶装水桶。
2. 交货地点：
PC桶装水：
1、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什邡磷化工分公司（四川德阳市什邡市洛水镇）含股份公司总部共计送水点位：68个
2、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什邡有色分公司（四川德阳市什邡市师古镇）共计送水点位：42个
3、 四川华宏国际经济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德阳市什邡市方亭街道恒新科创大厦2楼）共计送水点位：1个
4、 四川宏达金桥大酒店有限公司（德阳市什邡市方亭镇亭江东路）共计送水点位：1个
5、 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德阳市绵竹市孝德镇茶店子村九组）共计送水点位：1个
瓶装饮用水：
6、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什邡磷化工分公司（四川德阳市什邡市洛水镇）含股份公司总部共计送水点位：2个
7、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什邡有色分公司（四川德阳市什邡市师古镇）共计送水点位：1个
8、 四川华宏国际经济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德阳市什邡市方亭街道恒新科创大厦2楼）共计送水点位：1个
9、 四川宏达金桥大酒店有限公司（德阳市什邡市方亭镇亭江东路）共计送水点位：1个
10、 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德阳市绵竹市孝德镇茶店子村九组）共计送水点位：1个
3.交货期：根据招标人实际需要，按招标人通知的数量和时间，按时分批交货。
4.付款方式及发票： 
①付款方式：先货后款。中标人将标的物送（发）到招标人指定交货地点，经验收合格，且中标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个自然日内付款。以银行电汇或银行电子承兑汇票支付。
②一票制，供应商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
5. 质保期：产品交付时，未开封PC桶装水，瓶装饮用水的剩余质保期应不少于原质保期的2/3。
6. 比选文件的获取
获取方式为通过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集采中心招投标平台(以下简称“ 宏达股份集采平台”）（http://jc.sichuanhongda.com/）进行注册并登录后参与投标并下载比选文件。 
7. [bookmark: _GoBack]响应性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 7月18日 10 时 30 分。
比选申请人按本比选文件第三章响应性文件格式制作报价文件，注明标的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到厂含税价）、合计金额、交货期、付款方式等（若询价约定的标的物交货期、付款方式、质保期等有异议，请在报价文件中另作说明）。所有上述资料组成响应性文件，比选申请人需将响应性文件打印盖章后，以电子文件方式（PDF、扫描文件等）上传至宏达股份集采平台。
8.响应性文件的要求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①比选申请人需提供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②提供近三年（2022年6月-2025年5月）相关制造或销售业绩（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扫描件，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包括已履约完成和正在履约均可，同一家单位多次采购，合同数量可累计）。
③比选申请人须于2025年7月18日上午10时前缴纳投标保证金10000元，以比选申请人基本账户对公转账至以下账户：
开户银行：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什邡支行营业部                                                                                                                 
开户账号：122553636205
比选申请人需备注：PC桶装水、瓶装水采购投标保证金（可自行简写）。
保证金的退还：中标后七日内按照投标人缴纳的账户原账户退还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比选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1）比选申请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比选申请文件；
 （2）中选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无正当理由不与比选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比选人提出附加条件；
 （3）发生比选申请人规定的其他可以不予退还比选保证金的情形。
9.比选时不保证最低价中选，但充分注意合理的最低报价。
10.验收方式：
比选人按比选文件或合同约定对标的物外观质量、规格型号、数量、质保期等进行入库验收。
11.交送报价文件前，供应商方可自愿前来我公司进行实地考查、技术交流或咨询。
联系人：程先生 15282839809
地 址：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洛水镇          邮 编：618401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0日

[bookmark: _Hlk155791057][bookmark: _Toc238552273][bookmark: _Toc275019684][bookmark: _Toc275019290][bookmark: _Toc16684][bookmark: _Toc269113527][bookmark: _Toc275019836][bookmark: _Toc303149804][bookmark: _Toc275014947][bookmark: _Toc318986166][bookmark: _Toc268793030][bookmark: _Toc274596702][bookmark: _Toc238797630][bookmark: _Toc274236999]第二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购销合同

  合同编号：GY-2025-
买方：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互利、诚实守信的原则，经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就买方向卖方购买PC桶矿泉水和瓶装饮用水事宜达成本合同，具体内容如下：
1. 标的物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品种规格
	计量
单位
	数量
	到厂单价（元）
	税率
	税额（元）
	不含税金额（元）
	含税金额（元）

	
	
	
	
	
	
	
	
	

	合计人民币总金额（大写）：元。该价款为一次性包干总价，系卖方履行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内容而能获得的全部价款，包括但不限于材料费、模具费、制作加工费、包装费、装车费、运费、保险费、税金等，不含卸车费、安装费，采购方负责安装。除此之外，不做任何调整，如有遗漏，均视为卖方的自愿让利行为。


[bookmark: OLE_LINK5]第二条 质量标准及要求
1.质量标准：PC桶装水需符合GB 19298-2014；瓶装饮用水需符合GB 8537-2014、GB 8537-2018、GB 19298-2014其一即可。
2.质保期：产品交付时，未开封PC桶装水和瓶装饮用水的剩余质保期应不少于原质保期的2/3。
第三条 交货地点、交货方式及交货时间
1.交货地点：
1.1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什邡磷化工分公司（四川德阳市什邡市洛水镇）
1.2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什邡有色分公司（四川德阳市什邡市师古镇）
1.3四川华宏国际经济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德阳市什邡市方亭街道恒新科创大厦2楼）
1.4四川宏达金桥大酒店有限公司（德阳市什邡市方亭镇亭江东路）
1.5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德阳市绵竹市孝德镇茶店子村九组）
2.交货方式：卖方负责送货到交货地点。
3.交货时间：根据买方实际需要，按买方通知的数量和时间，按时分批交货。
第四条 运输方式、包装要求、费用承担
1.运输方式：汽车运输。
2.包装要求：由卖方根据标的物形状特点坚固包装，并采取防潮、防锈、防震措施，包装箱内散装部件加标签，标明归属设备的部位，每个包装箱注明设备名称、重量、尺寸及吊装位置，随机备件及专用工具应特别注明标准包装，以保证货物不受损坏，包装物不回收，不计价。
3.风险及费用承担：标的物运输过程中的一切货损风险和交付买方之前的运费、保险费、装卸费、杂费等相关费用均由卖方承担。
第五条 标的物验收及异议处理
1.标的物验收标准按本合同第二条要求执行，标的物的数量、质量、型号规格、外观等一切货物指标以买方的验收结果为准。
2.如标的物的数量、质量、型号规格、外观等一切货物指标不符合合同约定或未通过买方验收的，买方有权不予收货；卖方应按买方要求退货或换货，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
3.卖方异议处置：如卖方对买方验收结果有异议，应于收到买方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异议，异议提出后，双方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可提交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检测，费用由责任方承担。卖方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同买方验收结果。
第六条 付款方式及发票
1.付款方式：先货后款。卖方将标的物送（发）到买方指定交货地点，经验收合格，且卖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个自然日内滚动付款。以银行电汇或银行电子承兑汇票支付。
2.发票：一票制，卖方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13%）。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卖方应具备合法的经营资质，并向买方主动提供相应证件。如因弄虚作假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由卖方承担。
2.卖方必须保证所供货物的质量及数量，如卖方弄虚作假，买方不予结算。给买方造成损失的，卖方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
3.卖方必须按合同约定，提前或按时交付标的物。否则，每逾期一天，卖方按合同总金额的0.5％向买方支付违约金。若逾期时间超过20个自然日，买方有权提前终止/解除合同，卖方应在合同终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买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并按合同总金额的20%向买方支付违约金，给买方造成损失的，还应赔偿。
4.卖方拒绝退、换货或是退、换货之后标的物的数量、质量、型号规格、外观等一切货物指标仍不符合合同约定或未通过买方验收的，买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未付价款将不再支付，卖方应退还买方已付货款并按合同总金额20%的标准向买方承担违约责任，给买方造成损失的，还应赔偿。
第八条 争议解决方式
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争议或纠纷，买卖双方应尽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买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合同有效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自2025年   月   日起至2026年   月   日结束。合同有效期限届满本合同自动终止，若双方有意向继续合作的，由双方协商一致另行签订书面合同。
第十条 合同生效及份数                 
本合同自买卖双方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肆份，买卖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其它约定事项
1.买方一切行为和意思表示以买方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为准，其他印章或者员工私人行为不视为买方的行为或意思表示，对买方不具有约束力。若由此给卖方造成损失的，买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卖方随货提供所供的标的物检验报告及产品合格证，若卖方向买方供应的标的物有破损、变质等情况的，卖方无条件退货或换货，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造成食源性疾患或重大食品卫生事件的，由卖方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全部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
3.双方以本合同载明的通讯联络方式作为通知的依据，前述通讯方式变更的，应提前三天书面通知对方，否则按原通讯方式送达仍视为有效送达。
（以下无正文）
	买方（盖章）：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08388702056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四川省什邡市师古镇九里埂村
	通讯地址：

	开户行：中国银行什邡支行
	开户行：

	帐号：121203636202
	帐号：

	税号：91510600205363163Y
	税号:

	签订地点：
	签订日期：


 












 第三章 
报价文件格式

PC桶装水、瓶装水采购



响应性文件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章）



[bookmark: _Toc9978][bookmark: _Toc4384][bookmark: _Toc30198]
（一）报价函
                      (比选申请人名称)：
1、 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 比选文件(包括补充通知的全部内容，愿意以含税人民币大写：          元（¥：	            元）（其中增值税税率为     %）的比选总报价，交货期限：          ，按比选文件规定的条件和要求承担合同规定的全部工作，并承担相关的责任，质量验收标准：                    。
2、 我公司承诺在投标有效期30日历天内不修改、撤销比选文件。
3、如我方中标，我方承诺：
（1）在签订合同时不向你方提出附加条件；
（2）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义务。
4.                        。（其他补充说明）。


                                  报价单位：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二、质量证明文件
1、需提供水质检测报告，PC桶装水需符合GB 19298-2014，瓶装饮用水需符合GB 8537-2014、GB 8537-2018、GB 19298-2014其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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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价表
                                                         
	编号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投标报价（现汇付款）
	招标限价
	备注

	
	
	
	
	
	不含税单价（元）
	合价（元）
	含税单价（元）
	含税总价（元）
	

	1
	PC桶装水
	18.9L
	桶
	51000
	
	
	8
	408000
	

	2
	瓶装饮用水
	    ml
	瓶
	55000
	
	
	1
	55000
	需定制瓶身外包装

	3
	瓶装饮用水
	    ml
	瓶
	6100
	
	
	1
	6100
	

	不含税合计
	

	发票及税率
	开具               发票
	税率：    %

	含税合计
	




供应商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付款方式：                                                
交货期：                                                   
质保期：                                                                                                   
税率：                                                                                                          
备注：                                                
报价包含但不限于材料费、制作加工费、包装费、搬运费、卸车费、装车费、运费、设计费、保险费、税金等。                                                      
三、保证金
若采用现金，比选申请人在此提供汇款凭证的复印件。
如采用保函，保函复印件装订在报价文件中。




 报价单位：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应附比选申请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等证明材料，均加盖鲜章。



四、承 诺
致：
我公司自愿参与             （名称）            （材料名称）的投标，现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⑴我公司提供的物资质量、环保、安全符合国家要求；
⑵我公司具有良好的信誉、企业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
⑶我公司完全按报价文件严格执行。
⑷我公司将严格遵守投标的各项法律法规和程序，若有违规行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⑸若中标，我公司将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交付物资，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⑹我公司保证所提供的所有资料真实、准确、有效，如有虚假，愿意接受相应处罚。 一旦我方中标，愿意按照招标文件和招标人的规定和要求签订购销合同，并信守合同、保证质量、如期交货。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章）
                                     
       日  期：      年    月     日










